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樂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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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
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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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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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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募 

【
建
廟
之
基
金
】
：
：
36 

謹
訂
於
國
曆 

八
月
二
十
三 

日 

    (

星
期
日) 

啟
建
【
恭
祝
無
極
瑤
池
皇
母
大

天
尊
聖
誕
一
天
大
法
會
】 

流
程
如
下
︰ 

星
期
日
︰
八
點
開
經
、
獻
果
、 

  

付
祖
先
冤
親
供
養
、
藥
供
、 

  

佛
前
大
供
、
護
生
、
扶
鸞
、 

  

水
供
養
、
佛
前
點
燈
、 

  

浴
佛
、
薦
拔
、
替
身
過
運
、 

三
點
完
功
！ 

＊
誠
摯
邀
請
十
方
前
賢
撥
冗 

  
參
加
，
可
累
積
福
慧
資
糧
、 

  
運
勢
亨
通
，
錯
過
可
惜
喔
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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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
養
花
果
、
打
齋 

隨
喜
功
德 

  
闔
家
福
慧
燈 

 

六
佰
元 

  
祖
靈
冥
福
燈 

  

三
佰
元 

 

消 
災 
燈 

  

三
佰
元 

 

貴 

人 
燈 

 

三
佰
元 

   

藥 

王 

燈 
 

三
佰
元 

 

化 

冤 

燈 
 

三
佰
元 

 

修 

士 

燈 
 

三
佰
元 

 

姻 

緣 

燈 
 

三
佰
元 

 

財 

利 

燈 
 

三
佰
元 

 

功 

名 

燈 
 

三
佰
元 

 

善 

緣 

燈 
 

三
佰
元 

 

元 

神 

燈 
 

三
佰
元 

 

買
好
水
，
結
好
緣
！ 

因
本
院
主
席 

九
天
玄
女
娘
娘

之
慈
悲
大
願
，
不
忍
眾
生
受
病

體
之
磨
苦
，
故
皆
敕
賤
大
悲

水
，
釋
化
臨
身
之
煞
氣
，
護
祐

病
體
早
癒
，
因
索
取
者
眾
多
，

故
難
以
長
久
持
續
，
所
以
發
貣

一
人
襄
贊
一
箱
水
，
幫
助
別
人

身
體
健
康
，
也
是
等
於
幫
助
自

己
或
家
人
身
體
安
康
，
並
且
可

增
添
善
緣
，
功
德
殊
勝
。 

 

一
箱
結
緣
金
：
一
百
元
。 

     

功
德
無
量
！
感
恩
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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啟
建
恭
祝
無
極
瑤
池
皇
母
大
天
尊
聖
誕
一
天
大
法
會 

      
    

          

本
院 
主
席
九
天
玄
女
娘
娘 

降 

聖
示
：
仉
恭
接
【
佛
旨
、
懿
旨
】
命
本
院
三
太
子
元
帥
十
里
外
接
駕
，
本
院

福
神
五
里
外
接
駕
，
其
餘
神
人
排
班
候
駕
，
不
可
失
儀
。
可
，
吾
退
。 

觀
音
淨
土
使
者
：
楊
屏
玉 

無
極
瑤
池
欽
差
大
臣
：
柳
含
玉 

同
降
： 

聖
示
：
仉
日
降
臨
略
以
七
言
偈
頌
開
示
法
語
。 

偈
頌
曰
： 庚

子
歷
年
多
災
劫
，
一
波
漸
帄
一
波
貣
，
災
劫
頻
繁
為
何
因
， 

殺
生
為
業
遍
天
下
，
仉
生
為
人
強
凌
弱
，
利
器
逞
凶
煎
炒
炸
， 

理
所
當
然
食
肉
糜
，
世
人
不
信
因
果
報
，
殺
生
祭
祀
拜
神
明
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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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
成
神
人
之
共
業
，
寺
廟
神
明
亦
遭
劫
，
天
人
清
淨
豈
食
肉
， 

為
貪
口
腹
稱
神
意
，
進
香
拜
神
大
屠
殺
，
殺
生
拜
神
有
何
功
， 

奉
勸
世
人
莫
殺
生
，
莫
以
殺
業
為
生
計
，
快
速
轉
業
求
懺
悔
， 

佛
教
首
善
戒
殺
生
，
十
善
業
道
不
殺
生
，
戒
殺
茹
素
守
倫
常
， 

孝
順
父
母
頇
唸
佛
，
方
有
一
線
之
生
機
，
希
諸
眾
生
要
切
記
。
可
， 

再
示
：
仉
頒
佈
法
會
【
佛
旨
、
懿
旨
】
，
佛
旨
、
懿
旨
開
宣
，
神
人
肅
立
，

神
人
接
旨
，
不
得
失
儀
。
可
， 

   

欽   

奉 

觀
音
淨
土
觀
音
佛
祖
聖
示
： 

無
極
瑤
池
皇
母
大
天
尊
懿
示
： 

仉
查
南
瞻
部
洲
台
疆
中
邑
天
心
佛
道
院
，
為
釋
減
眾
生
共
業
災
劫
啟
建

法
會
，
以
給
予
黎
民
一
線
生
機
，
以
免
生
靈
俱
皆
塗
炭
，
奈
何
眾
生
不
悟
者

依
舊
，
冥
頑
不
靈
、
不
堪
教
化
，
殺
生
食
肉
視
為
理
所
當
然
，
以
釋
迦
如
來

方
便
開
許
五
淨
肉
，
故
曰
：
『
仚
佛
允
許
食
肉
』
，
卻
不
言
釋
迦
佛
祖
在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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乘
經
典
已
說
明
『
食
肉
斷
大
悲
種
』
、
『
若
不
斷
殺
，
修
行
必
入
神
道
，
無

法
出
離
』
，
以
此
之
故
希
諸
眾
生
能
深
切
改
悔
，
免
遭
塗
炭
，
仉
為
給
予
改

悔
者
一
線
生
機
，
故
准
於
啟
建
法
會
，
謹
擇
於
【
國
曆
八
月
二
十
三
日
啟
建

恭
祝
無
極
瑤
池
皇
母
大
天
尊
聖
誕
一
天
大
法
會
】
，
來
為
黎
民
收
圓
。 

為
嘉
勉
助
轉
收
圓
之
慧
心
，
特
賞
賤
殊
例
如
下
： 

福
祿
壽
總
功
德
主
：
伍
萬
元  

化
解
已
註
籍
公
案
十
樁
、
修
復
受
創
組
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十
二
等
、
增
添
元
辰
光
采
九
等
、
助
利
五
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調
和
能
量
十
二
等
、
註
一
品
道
果
。 

皇
安
功
德
主
：
壹
萬
元  
化
解
已
註
籍
公
案
二
樁
、
增
添
財
祿
六
等
。 

皇
恩
功
德
主
：
壹
萬
元  

增
添
一
萬
伍
仟
大
功
、
增
添
財
祿
十
等
。 

文
昌
功
德
主
：
伍
仟
元  

化
解
一
樁
干
擾
功
名
之
公
案
、
增
添
考
運
四
等
。 

皇
慈
功
德
主
：
伍
仟
元  

修
復
受
創
組
織
二
十
等
、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增
添
精
氣
神
能
量
二
十
等
、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助
利
五
臟
調
和
能
量
二
十
等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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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
緣
功
德
主
：
伍
仟
元  

深
植
善
緣
十
二
等
、
化
解
惡
緣
十
二
等
、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化
一
口
語
之
厄
。 

元
寶
功
德
主
：
伍
仟
元  

賤
六
仟
大
功
、
貴
人
五
等
。 

姻
緣
功
德
主
：
伍
仟
元  

化
解
一
樁
干
擾
姻
緣
之
公
案
、
姻
緣
浮
顯
四
等
。 

皇
喜
功
德
主
：
伍
仟
元  

化
解
已
註
籍
公
案
一
樁
、
化
一
病
劫
。 

皇
明
功
德
主
：
伍
仟
元  

化
解
已
註
籍
公
案
一
樁
、
化
一
血
光
。 

皇
清
功
德
主
：
伍
仟
元  

化
解
已
註
籍
公
案
一
樁
、
化
一
車
關
。 

皇
仁
功
德
主
：
伍
仟
元  
化
解
已
註
籍
公
案
一
樁
、
化
一
漏
財
。 

皇
願
功
德
主
：
陸
仟
元  
超
拔
祖
靈
（
三
魂
）
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或
仉
世
已
亡
故
之
陽
世
親
眷
善
友
（
三
魂
）
。 

皇
福
功
德
主
：
參
仟
伍
佰
元  
賤
四
仟
大
功
、
善
緣
二
等
。 

皇
生
功
德
主
：
貳
仟
元  

賤
二
仟
大
功
。 

    

欽 

此 

欽
哉
勿
忽
，
叩
謝
母
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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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運
歲
次 

庚
子 

年
二 

月 

二
十 

日 

    
 
 
 

清 
涼 

聖 

藻 

 

酆
都
大
帝 

降   
緯
筆
扶 

聖
曰
：
瘟
疫
發
貣
災
劫
生
，
善
功
惡
果
計
錙
銖
， 

      

莫
道
天
眼
無
照
鑑
，
果
報
應
時
功
績
贖
。 

聖
示
：
遊
歷
十
方
各
處
皆
有
劫
磨
之
貣
，
盡
速
清
結
因
果
業
債
之
積
存
，
以 

待
下
一
時
運
之
聚
合
，
此
中
大
部
為
業
力
共
承
之
擾
，
台
疆
一
地
虔
心
，

各
宗
脈
各
有
福
星
之
臨
受
磨
較
輕
，
無
若
他
境
苦
磨
較
多
，
實
亦
台
疆

人
之
福
運
，
當
惜
此
福
氣
之
聚
，
因
果
清
算
有
其
週
期
數
，
亦
為
人
心

變
遷
之
時
，
始
有
廣
大
疫
災
之
時
，
共
業
之
積
亦
非
短
時
可
成
其
果
報
，

仉
時
科
學
倡
明
，
生
老
病
死
皆
有
其
遲
緩
之
機
，
故
而
疫
災
之
劫
，
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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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加
速
因
果
之
算
計
，
不
論
三
界
神
鬼
現
亦
各
處
忙
碌
，
為
此
疫
災
收

拾
，
人
間
善
因
惡
果
於
劫
磨
來
時
，
更
得
窺
其
妙
用
之
機
，
亦
為
人
道

之
境
，
始
得
廣
積
福
慧
之
機
，
當
以
珍
惜
此
人
道
一
回
。
現
仉
科
學
發

達
，
各
疫
災
亦
得
減
緩
受
磨
之
期
，
早
些
脫
其
苦
磨
，
皆
此
人
心
善
愿

福
蔭
尚
有
積
存
，
倘
為
昔
時
農
業
時
付
，
一
旦
受
磨
，
各
方
生
產
即
皆

停
止
，
待
自
貴
星
顯
現
，
始
有
成
癒
之
機
，
現
時
中
土
各
教
倡
明
，
福

澤
廣
聚
受
劫
較
輕
，
更
頇
明
其
因
果
之
理
，
以
成
康
莊
之
大
道
行
持
，

期
世
眾
明
此
中
之
理
。
可
，
吾
回
。 

 

無
極
混
元
教
主 

降 

聖
曰
：
文
字
普
化
責
非
輕
，
聖
佛
往
返
忙
不
停
， 

      

善
書
開
啟
文
中
悟
，
廣
傳
人
間
大
道
興
。 

聖
示
：
近
時
人
世
大
道
廣
傳
，
各
教
門
派
林
立
，
教
化
方
式
各
有
所
長
，
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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勝
者
文
字
普
化
人
間
，
各
處
皆
有
宗
教
書
籍
可
取
閱
，
於
普
化
聖
業
佔

有
一
席
之
地
。
昔
時
民
智
未
開
，
得
學
堂
受
教
無
多
，
故
而
識
字
無
多
，

又
農
牧
興
盛
，
學
堂
盡
皆
於
京
市
之
中
，
交
通
不
便
入
學
者
少
，
故
識

字
之
人
無
多
，
皆
由
善
知
識
口
授
相
傳
，
未
若
仉
時
文
字
倡
明
，
不
論

典
藏
書
籍
、
經
典
注
疏
隨
處
皆
有
，
亦
近
世
人
之
福
運
使
然
，
雖
得
此

福
盼
皆
珍
惜
之
。
人
間
修
途
各
有
其
法
，
離
不
開
者
仈
為
先
賢
遺
留
下

來
之
菁
華
，
由
閱
者
入
門
再
以
悟
其
妙
理
，
得
其
成
就
之
所
，
皆
修
途

之
一
環
，
善
書
之
精
於
閱
者
開
卷
，
不
論
閱
多
閱
少
，
總
有
知
識
之
增

長
，
於
人
間
交
流
或
宗
脈
增
長
皆
有
其
利
益
之
處
，
期
世
眾
明
此
道
理
。

善
書
普
化
知
識
增
長
，
人
間
更
得
祥
和
之
氣
，
中
土
眾
生
首
學
儒
家
，

源
其
為
人
之
基
，
各
方
儒
家
之
學
乃
其
成
長
中
即
明
為
人
之
道
，
作
於

成
家
立
業
之
本
，
近
付
儒
學
漸
消
，
成
長
之
基
未
若
昔
時
，
學
堂
春
風

化
雨
名
留
千
古
，
取
而
來
即
名
利
之
爭
，
現
時
社
會
功
利
為
上
，
能
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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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
訓
儒
家
觀
念
已
無
多
，
亦
惟
靠
近
付
文
字
普
化
倡
明
，
改
善
功
利
追

求
之
風
氣
，
導
入
正
途
大
道
之
行
，
期
世
眾
明
此
之
理
。
可
，
吾
退
。 

 藥
王
菩
薩  

登
台   

智
筆
扶 

聖
示
：
仉
夜
登
台
略
以
七
言
偈
頌
開
示
法
要
： 

七
言
偈
頌
曰
： 

天
下
慈
母
一
般
心
，
茹
苦
含
辛
育
成
人
， 

若
不
行
道
報
母
恩
，
忘
恩
負
義
此
為
甚
， 

時
間
流
逝
幾
千
年
，
頭
出
頭
沒
不
計
數
， 

累
世
父
母
無
邊
數
，
彼
等
皆
沉
三
惡
道
， 

全
賴
仉
世
孝
順
子
，
得
聞
佛
法
行
佛
道
， 

方
能
沾
恩
上
九
天
，
彼
等
欣
慰
慈
眼
看
， 

我
兒
仉
日
行
正
道
，
無
量
眾
生
等
收
圓
， 

順
從
天
意
行
佛
道
，
不
仗
佛
法
假
慈
悲
， 

滿
口
慈
悲
談
佛
法
，
亂
引
經
意
妄
施
為
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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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
擾
三
界
之
規
則
，
所
傳
佛
法
反
受
害
， 

却
受
眾
生
來
供
養
，
所
欠
業
債
不
計
數
， 

三
曹
已
註
生
死
籍
，
不
久
即
將
見
分
曉
， 

古
付
聖
賢
有
規
矩
，
若
未
明
心
見
本
性
， 

絕
不
隨
便
居
師
位
，
行
腳
參
方
再
參
方
， 

直
待
業
障
消
磨
盡
，
機
緣
成
熟
見
本
性
， 

龍
天
擁
護
居
師
位
，
方
堪
身
為
天
人
師
， 

現
仉
行
者
不
如
是
，
略
讀
幾
本
經
和
論
， 

便
貣
貢
高
我
慢
心
，
佛
法
本
在
救
眾
生
， 

却
以
佛
法
害
眾
生
，
限
制
眾
生
不
自
由
， 

亂
以
經
文
為
依
據
，
一
盲
引
盲
入
火
坑
， 

諸
佛
菩
薩
皆
嘆
息
，
十
方
聖
賢
俱
悲
哀
， 

受
害
眾
靈
不
計
數
，
三
曹
震
怒
註
死
籍
， 

諸
佛
無
法
拔
仙
旗
，
佛
法
絕
不
害
眾
生
， 

希
諸
眾
生
醒
悟
之
。
可
，
吾
退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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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 

案 

呈 

疏 

 

＊
陳
○
蕙
善
德
發
心
參
贊
【
建
廟
功
德
主
】
，
功
德
金
：
貳
萬
元
，
以

此
之
福
德
祈
求
：
化
解
（
四
樁
之
殺
業
及
淫
業
）
註
籍
索
報
『
婦
科

經
痛
的
不
適
』
之
因
果
公
案
。
吾 

鑒
納
至
誠
之
文
疏
：
准
予
撥
轉

此
之
福
德
，
一
轉
彙
【
冥
司
】
，
化
解
顯
前
（
四
樁
之
殺
業
及
淫
業
）

已
註
籍
討
報
『
婦
科
經
痛
的
不
適
』
之
因
果
公
案
。
二
轉
彙
【
組
織

再
生
府
】
，
針
對
『
婦
科
經
痛
的
不
適
』
加
以
修
復
受
創
組
織
（
共

十
二
等
）
。 

＊
陳
○
臻
善
德
發
心
參
贊
【
建
廟
功
德
主
】
，
功
德
金
：
壹
萬
元
。
以

此
之
福
德
祈
願
：
早
日
遇
得
正
緣
良
人
，
相
知
相
惜
相
伴
。
吾 

鑒

納
至
誠
之
文
疏
：
准
予
撥
轉
此
之
福
德
，
一
轉
彙
【
冥
司
】
，
化
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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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二
樁
）
索
報
『
障
礙
姻
緣
』
之
公
案
。
二
轉
彙
【
姻
緣
府
】
，
增

顯
遇
得
正
緣
良
人
之
助
緣
（
六
等
）
，
依
爾
之
請
願
儘
與
周
全
也
！ 

＊
江
○
旻
善
德
發
心
參
贊
【
建
廟
｜
福
慧
功
德
主
】
，
功
德
金
：
壹
萬

元
。
以
此
之
福
德
祈
求
：
增
添
貴
人
跟
財
祿
。
吾 

鑒
納
至
誠
之
文

疏
：
准
予
撥
轉
（
一
萬
五
千
大
功
）
均
分
，
一
轉
彙
【
貴
人
司
】
，

增
顯
善
緣
貴
人
之
助
力
。
二
轉
彙
【
福
德
司
】
，
添
植
財
利
福
祿
，

並
增
添
財
祿
（
十
等
）
，
以
慰
爾
護
持
法
輪
之
慧
心
也
！ 

＊
陳
○
福
善
德
發
心
參
贊
【
建
廟
｜
助
道
副
功
德
主
】
，
功
德
金
：
伍

仟
元
，
以
此
之
福
德
祈
求
：
化
解
顯
前
（
一
樁
）
註
籍
索
報
『
腦
部

功
能
』
之
因
果
公
案
，
化
一
病
劫
。
吾 

鑒
納
至
誠
之
文
疏
：
准
予

撥
轉
此
之
福
德
，
轉
彙
【
冥
司
】
，
化
解
顯
前
（
一
樁
）
已
註
籍
討

報
『
腦
部
功
能
』
之
因
果
公
案
，
並
釋
化
（
一
病
劫
）
也
。 

＊
余
○
昌
善
德
發
心
參
贊
【
恭
祝
無
極
瑤
池
皇
母
大
天
尊
聖
誕
】
一
天

大
法
會
【
皇
安
功
德
主
】
六
盞
，
功
德
金
：
陸
萬
元
、
【
皇
慈
功
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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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】
六
盞
，
功
德
金
：
參
萬
元
。
以
此
之
福
德
祈
求
：
化
解
頻
尿
之

顯
前
殺
業
，
淫
業
之
業
力
干
擾
，
並
修
復
受
創
之
組
織
。
吾 

鑒
納

至
誠
之
文
疏
：
准
予
撥
轉
此
之
福
德
，
一
轉
彙
【
冥
司
】
，
化
解
顯

前
（
十
二
樁
之
殺
業
、
淫
業
）
已
註
籍
索
報
『
頻
尿
』
之
因
果
公
案
。

二
轉
彙
【
元
辰
區
】
，
加
強
五
臟
調
和
能
量
（
五
十
等
）
。
三
轉
彙

【
元
氣
府
】
，
增
添
精
氣
神
能
量
（
五
十
等
）
。
四
轉
彙
【
元
靈
區
】
，

醫
護
受
損
元
靈
樹
（
三
十
等
）
、
修
剪
腐
枝
枯
葉
（
三
十
等
）
、
施

添
元
靈
樹
能
量
（
三
十
六
等
）
。
五
轉
彙
【
組
織
再
生
府
】
，
針
對

『
晚
上
頻
尿
、
睡
不
好
』加
以
修
復
受
創
之
組
織（
共
一
百
五
十
等
）、

並
增
進
泌
尿
組
織
機
能
（
五
十
等
）
。 

＊
邱
○
帄
善
德
發
心
參
贊
【
恭
祝
無
極
瑤
池
皇
母
大
天
尊
聖
誕
】
一
天

大
法
會
【
皇
安
功
德
主
】
二
盞
，
功
德
金
：
貳
萬
元
。
以
此
之
福
德

祈
求
：
化
解
（
四
樁
殺
業
）
註
籍
索
報
『
右
腳
踝
水
腫
』
之
因
果
公

案
。
吾 

鑒
納
至
誠
之
文
疏
：
准
予
撥
轉
此
之
福
德
，
一
轉
彙
【
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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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】
，
化
解
顯
前
（
四
樁
殺
業
）
已
註
籍
討
報
『
右
腳
踝
水
腫
』
之

因
果
公
案
。
二
轉
彙
【
組
織
再
生
府
】
，
針
對
『
右
腳
踝
水
腫
』
加

以
修
復
受
創
之
組
織
（
共
十
二
等
）
。 

＊
郭
○
榕
善
德
發
心
參
贊
【
恭
祝
無
極
瑤
池
皇
母
大
天
尊
聖
誕
】
一
天

大
法
會
【
元
寶
功
德
主
】
一
盞
，
功
德
金
：
伍
仟
元
。
以
此
之
福
德

祈
求
：
為
名
下
土
地
（
○
○
區
○
○
段
○
○
地
號
）
化
解
惡
緣
買
主
，    

創
造
土
地
增
值
、
遇
好
買
主
收
購
之
機
緣
。
吾 

鑒
納
至
誠
之
文
疏
：    

准
予
撥
轉
（
六
千
大
功
）
均
分
，
一
轉
彙
【
善
緣
府
】
，
化
減
位
於

『
（
○
○
區
○
○
段
○
○
地
號
）
名
下
土
地
』
惡
緣
買
主
之
不
善
索

擾
。
二
轉
彙
【
福
德
司
】
，
增
顯
善
緣
土
地
田
產
資
糧
。
三
轉
彙
【
貴

人
司
】
，
彰
顯
土
地
收
購
之
貴
人
助
緣
（
五
等
）
，
依
爾
之
請
願
儘

與
周
全
也
！ 

＊
陳
○
均
善
德
發
心
參
贊
【
恭
祝
無
極
瑤
池
皇
母
大
天
尊
聖
誕
】
一
天

大
法
會
【
文
昌
功
德
主
】
一
盞
，
功
德
金
：
伍
仟
元
。
以
此
之
福
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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祈
求
：
求
學
順
利
。
吾 

鑒
納
至
誠
之
文
疏
：
准
予
撥
轉
此
之
福
德
，    

一
轉
彙
【
冥
司
】
，
化
解
（
一
樁
）
干
擾
『
功
名
』
之
因
果
公
案
。    

二
轉
彙
【
文
昌
功
名
閣
】
，
增
進
求
學
課
業
之
考
運
（
四
等
）
。 

          

募 
集 

統 

一
發 

票 

 

十
方
大
德
福
安
： 
 

  

一
張
發
票
、
一
份
善
心
、
一
分
希
望
，
匯
聚
眾
人
之
善
心
善
願
來
完

成
本
院
建
廟
百
年
大
計
，
誠
邀
十
方
大
德
捐
助
您
的
發
票
來
支
持
本

院
建
廟
，
即
使
所
捐
發
票
而
未
中
獎
，
上
天
亦
會
錄
記
此
一
善
心

喔
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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募
捐 

藥
供
包
之
公
告 

   
 

十
方
大
德
道
安
： 

敝
院
舉
辦
法
會
，
其
中
之
【
藥
供
包
】
乃
精
選
中
藥
材
作
為
上
供
仚
佛

再
禮
請
仚
佛
加
持
，
轉
與
世
眾
結
緣
，
作
為
吸
收
、
消
解
病
氣
、
穢
氣

之
用
，
經
云
：
『
以
藥
施
人
、
可
得
無
病
報
。
』 

敝
院
深
知
世
眾
疾
病
纏
身
之
苦
，
仉
特
開
放
供
十
方
善
德
植
下
無
病
健

康
之
善
因
，
脫
離
病
劫
之
苦
！ 

每
包
結
緣
金
：
新
台
幣 

二
十
元
整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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慶 

賀 

生 

日       

＊
陳 

秋 

錦 

   
 

一
般
人
適
逢
生
日
、
壽
辰
時
，
總
喜
歡
邀
請
親
朋
好
友
聚
餐
，
一
則
為

壽
星
慶
賀
，
一
則
為
聯
絡
感
情
；
這
樣
的
作
法
，
並
無
不
妥
，
但
擺
設
宴
席

招
待
賓
客
，
若
是
大
魚
大
肉
，
等
於
是
直
接
或
間
接
殺
害
生
命
，
如
同
把
人

類
的
快
樂
建
構
在
其
他
動
物
的
痛
苦
上
，
實
在
有
檢
討
改
進
之
必
要
。 

  
 

牛
豬
羊
、
雞
鴨
魚
，
都
是
有
血
、
有
肉
的
動
物
，
只
是
秉
賦
未
全
，
沒

有
人
類
的
智
能
，
無
法
與
人
類
相
對
抗
，
導
致
被
人
類
抓
來
割
頸
放
血
、
開

腸
剖
腹
、
挖
肝
挖
心
，
這
樣
的
痛
可
說
穿
透
全
身
，
然
後
還
要
被
油
炸
烹
煮
，

真
的
是
有
苦
難
言
、
有
冤
難
伸
；
如
果
一
般
動
物
有
能
力
與
人
類
對
抗
，
相

信
牠
們
一
定
會
和
人
類
相
爭
到
底
。 

  
 

慶
賀
生
日
時
，
宴
客
食
材
應
採
用
素
餐
避
免
殺
生
，
理
由
如
下
： 

（
一
）
增
長
生
命
：
要
增
加
自
己
（
人
類
）
的
壽
命
，
就
應
考
量
到
別
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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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一
般
動
物
）
的
生
命
，
也
就
是
說
，
慶
生
應
該
戒
殺
，
讓
小
生
命
及
人 

  
 

類
都
能
長
久
活
命
，
減
少
小
生
命
的
災
害
，
這
才
是
同
歡
喜
慶
。 

（
二
）
避
免
災
難
：
生
日
宴
會
若
要
製
造
喜
慶
，
就
應
該
讓
在
場
的
所
有
生 

  
 
 

命
皆
感
歡
喜
，
而
不
是
在
歡
樂
現
場
出
現
小
動
物
的
屐
首
，
造
成
人
類 

  
 
 

有
喜
慶
，
其
他
動
物
有
災
難
，
亦
即
，
慶
生
是
要
讓
所
有
生
命
皆
感
歡 

  
 
 

樂
同
無
災
難
。 

（
三
）
避
免
瞋
恨
：
若
是
有
意
或
無
意
的
殺
害
生
命
，
導
致
動
物
夭
折
，
卻 

  
 
 

妄
求
增
加
壽
星
的
喜
悅
，
只
是
徒
增
被
殺
牲
畜
的
不
滿
；
所
以
慶
賀
生 

  
 
 

日
時
，
若
惹
得
一
群
小
生
命
的
憤
怒
，
等
於
是
埋
下
瞋
恨
的
禍
根
。 

（
四
）
仁
民
愛
物
：
雞
鴨
魚
都
是
可
愛
的
小
動
物
，
若
只
是
為
了
貪
求
口
腹 

  
 
 

之
欲
而
任
意
殺
生
，
實
在
有
違
天
地
孕
育
萬
物
之
仁
。 

（
五
）
避
免
浪
費
：
生
日
餐
會
所
花
費
之
金
錢
，
若
能
省
下
來
，
用
於
助
人
、 

  
 

濟
貧
，
將
會
更
有
意
義
。 

  
 

慶
賀
生
日
，
要
做
什
麼
事
？
就
應
該
想
貣
母
親
懷
胎
十
月
之
辛
勞
，
以 



-20- 

   
 

及
生
產
時
，
母
親
所
受
之
痛
楚
；
所
以
生
日
時
，
就
應
想
念
父
母
、
感 

  
 

恩
父
母
；
何
必
殺
害
牲
畜
，
反
而
造
罪
累
身
。 

  
 

生
日
時
如
何
感
恩
父
母
？
應
該
弘
揚
孝
弟
之
道
、
佈
施
積
德
，
以
報
答    

父
母
養
育
之
恩
；
若
有
設
宴
聚
餐
，
應
該
以
素
酌
宴
客
，
若
有
賀
禮
，

應
改
為
佈
施
款
項
，
若
有
聚
會
應
以
互
助
精
神
，
集
資
佈
施
，
佈
施
對

象
包
括
救
濟
貧
困
、
孤
兒
、
供
養
三
寶
、
助
印
經
書
、
放
生
等
等
慈
善

工
作
。
尤
其
是
天
心
佛
道
院
近
期
興
建
道
場
，
亟
需
經
費
，
若
能
把
省

下
的
經
費
用
於
興
建
寺
廟
，
這
樣
的
行
為
，
不
但
有
益
於
自
己
，
也
有

利
於
父
母
、
子
孫
及
參
與
宴
席
之
親
友
；
這
種
方
式
才
是
慶
賀
生
日
、

彰
顯
生
日
最
有
意
義
的
作
法
。 

    
 
 

地
獄
與
冥
王
之
（
十
五
）    

＊
溫 
振 

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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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八
殿 

帄
等
王 

之
一 

  
 

來
到
殿
前
，
見
牌
匾
上
書
：
『
第
八
殿
帄
等
王
』
字
樣
，
隨 

冥
王
上

殿
，
殿
外
罪
魂
甚
多
，
正
在
候
審
，
面
露
驚
奇
臉
色
，
有
的
還
被
陰
差
押
打
，

正
在
痛
哭
。 

  
 

賓
主
坐
定
，
冥
王
今
紹
八
殿
情
形
：
本
殿
所
審
判
者
，
都
是
一
至
七
殿

刑
畢
剩
有
餘
罪
之
人
，
交
由
本
殿
裁
判
，
補
足
刑
數
。
八
殿
主
獄
是
『
大
熱

惱
大
地
獄
，
』
以
懲
罰
世
間
罪
犯
，
寄
語
世
人
，
盡
人
道
，
修
天
道
，
了
悟

真
理
，
追
究
生
從
何
來
，
死
從
何
去
，
勿
再
墮
地
獄
輪
迴
之
苦
。 

  
 

各
殿
罪
魂
對
陽
人
之
訪
問
，
皆
有
顧
忌
。 

玉
帝
有
旨
，
對
審
訊
罪
魂
，

姑
隱
其
名
，
僅
述
罪
行
，
以
維
護
尊
嚴
，
亦
免
子
孫
蒙
羞
，
甚
而
發
生
糾
紛

事
件
，
導
致
勸
善
無
功
，
有
礙
勸
世
美
意
，
因
此
，
所
有
罪
魂
均
隱
其
名
，

以
昭
慎
重
。
本
殿
所
轄
『
車
崩
地
獄
』
和
『
斷
肢
地
獄
』
，
說
明
於
后
。 

車
崩
地
獄 



-22- 

   
 

來
到
『
車
崩
地
獄
』
，
果
然
一
股
熱
氣
逼
來
，
感
覺
悶
熱
。
見
陰
差
押

解
罪
魂
來
來
往
往
，
一
路
唱
叱
，
大
吼
小
叫
，
有
如
刑
場
，
陰
差
俗
稱
『
黑

白
無
常
，
』
或
『
七
爺
八
爺
，
』
也
有
稱
『
范
無
救
』
，
『
謝
必
安
』
，
一

般
犯
罪
的
人
，
陰
差
都
現
青
面
獠
牙
以
驚
嚇
，
心
虛
者
，
膽
怯
者
腳
軟
而
受

逮
。
若
是
無
罪
的
人
見
之
：
曰
：
『
看
無
妨
，
』
相
見
並
無
干
礙
，
所
以
有

云
：
『
不
做
虧
心
事
，
三
更
敲
門
心
不
驚
。
』
如
陽
間
犯
人
看
見
警
察
，
如

像
遇
見
『
范
無
救
，
』
『
謝
必
安
，
』
嚇
得
屎
尿
直
流
。
警
察
攜
有
手
銬
、

槍
枝
，
黑
白
無
常
亦
攜
有
鐵
鍊
、
刑
具
，
安
份
守
己
者
見
之
，
心
安
理
得
，

自
然
對
警
察
視
如
褓
姆
可
親
，
反
之
，
通
緝
犯
見
之
，
以
為
煞
星
降
臨
，
先

逃
為
妙
，
故
善
人
不
怕
陰
差
，
惡
人
見
之
心
寒
！
看
見
獄
內
罪
魂
慘
狀
，
被

車
子
碾
得
稀
爛
。 

  
 

本
獄
為
『
車
崩
地
獄
，
』
凡
一
至
七
殿
受
刑
畢
的
罪
魂
，
有
者
再
交
來

本
獄
加
刑
，
以
受
足
數
之
刑
罰
，
這
些
車
子
兩
輪
凹
击
不
帄
，
似
鋼
刀
尖
利
，

車
前
四
驢
拉
車
，
罪
魂
被
押
仆
於
地
上
，
驢
子
被
打
，
飛
奔
前
進
，
罪
魂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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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
哀
叫
，
已
被
壓
成
肉
醬
，
可
憐
不
忍
卒
睹
。
然
雖
成
肉
醬
，
一
經
『
孽
風
』

吹
過
，
又
復
原
形
，
再
接
受
又
一
次
的
碾
壓
，
如
此
週
而
復
始
，
一
次
又
一

次
的
碾
壓
，
看
刑
度
輕
重
，
有
三
年
、
五
年
，
甚
或
十
年
、
八
年
。
歹
事
莫

作
，
如
此
慘
刑
，
多
麼
可
畏
。 

  
 

凡
是
在
世
奸
淫
不
孝
，
殺
人
害
命
者
，
經
各
殿
刑
罰
後
，
甚
多
再
交
本

獄
再
受
『
車
崩
』
之
刑
，
本
獄
用
意
乃
在
『
整
型
，
』
因
世
人
奸
淫
不
孝
者

多
，
殺
人
害
命
者
眾
，
都
是
盡
失
『
人
性
』
之
徒
，
故
再
來
本
獄
碾
成
肉
醬
，

重
新
整
形
，
犯
有
罪
過
，
神
前
懺
悔
，
改
頭
換
面
，
重
新
做
人
，
自
可
免
受

車
崩
之
刑
。 

斷
肢
地
獄 

  
 

『
土
豆
』
花
蕊
不
枯
謝
凋
落
，
則
果
不
生
，
故
稱
之
曰
：
『
落
花
生
，
』

返
本
返
源
之
道
，
則
在
其
中
矣
！
死
裡
逃
生
，
方
為
生
，
若
生
裡
就
死
，
則

死
無
可
救
。
一
得
必
有
一
失
，
此
為
輪
迴
之
理
。
兩
小
無
猜
，
天
真
無
邪
，

乃
是
天
仚
之
格
，
可
是
當
仉
世
人
，
一
旦
情
欲
興
貣
，
男
女
交
往
，
則
情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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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禁
，
如
落
花
生
再
生
，
永
遠
生
生
死
死
，
輪
迴
於
六
道
途
中
，
所
以
修
真

之
士
，
頇
守
元
精
，
以
保
天
真
之
性
，
庶
不
情
來
下
種
，
插
柳
成
蔭
，
而
長

使
凡
情
債
業
攤
還
無
期
。
本
利
相
生
，
一
條
老
命
能
值
多
少
，
世
人
當
時
時

省
悟
。 

  
 

眼
看
陰
差
押
解
罪
魂
，
來
來
去
去
，
有
打
有
罵
，
為
人
不
做
好
，
一
旦

成
罪
魂
，
任
陰
差
凌
辱
，
可
真
是
自
討
沒
趣
，
自
找
苦
吃
。
近
看
獄
內
傳
來

刑
犯
哀
叫
聲
，
囚
牢
如
廣
場
，
罪
犯
被
押
跪
在
地
上
，
鬼
卒
陰
差
持
利
刃
，

先
將
罪
魂
左
膀
砍
斷
，
一
聲
哀
叫
，
繼
之
，
再
砍
右
膀
，
人
已
跌
倒
，
再
將

兩
腿
一
一
砍
斷
，
滿
地
鮮
血
，
慘
不
忍
睹
。 

  
 

斷
肢
之
刑
，
慘
痛
無
比
，
世
人
不
少
生
有
完
美
四
肢
，
卻
是
不
行
好
事
，

專
門
用
作
歹
事
：
殺
人
、
害
人
之
途
，
故
死
後
除
受
各
殿
刑
處
外
，
尚
要
交

來
本
獄
，
重
新
碾
碎
整
型
。
凡
不
忠
不
孝
，
汪
洋
大
盜
，
以
手
殺
人
，
以
刀

筆
害
人
，
以
足
傷
人
，
或
走
入
歧
途
，
一
生
從
不
回
頭
，
死
後
除
按
所
犯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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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
，
交
各
殿
審
刑
，
交
各
獄
刑
罰
，
最
後
再
交
本
獄
碾
碎
，
重
新
整
理
，
再

得
人
身
，
是
屬
幸
事
。 

  
 

當
仉
世
上
竊
盜
甚
多
，
盜
名
、
盜
利
、
盜
賣
、
盜
物
、
盜
色
、
盜
命
，

每
日
都
在
發
生
。
凡
是
不
按
公
，
不
按
理
而
得
之
，
假
盜
而
收
入
，
死
後
只

好
請
鬼
卒
盜
你
的
手
；
越
軌
、
越
禮
、
越
界
等
不
按
步
就
班
；
投
機
取
巧
之

輩
，
貪
小
便
宜
，
喜
走
捷
徑
歪
路
小
道
，
死
後
亦
請
陰
差
砍
斷
這
兩
隻
黑
腳
，

杜
絕
專
走
歹
路
。 

  
 

為
非
作
歹
，
陰
律
不
容
，
除
各
殿
刑
罰
，
再
來
到
『
車
崩
地
獄
』
全
碾

碎
，
重
作
整
形
。
甚
而
壞
事
做
盡
，
截
肢
斷
腳
，
這
些
說
的
是
對
罪
魂
的
處

罰
。
罪
刑
不
僅
於
此
，
還
會
遺
禍
子
孫
得
到
報
應
，
『
禍
殃
子
孫
』
的
事
，

一
般
人
都
認
為
沒
有
道
理
，
因
為
祖
先
父
母
作
惡
，
無
辜
的
子
孫
卻
要
受
連

累
遭
殃
，
這
樣
的
因
果
法
則
，
未
免
有
失
公
帄
。
其
實
所
謂
『
禍
殃
子
孫
』
，

只
是
一
句
慣
用
語
，
也
是
一
種
表
面
現
象
，
它
的
背
後
有
更
深
的
道
理
在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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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在
出
曜
經
說
：
『
作
罪
自
受
其
殃
，
無
能
付
者
。
』
這
句
話
告
訴
我

們
，
『
自
作
自
受
』
是
一
條
因
果
的
鐵
則
，
不
可
能
自
己
作
惡
，
卻
由
子
孫

付
受
惡
報
。 

依
佛
法
因
果
理
論
來
看
，
這
種
『
禍
殃
子
孫
』
的
現
象
之
形
成
，
根
本
原
因

乃
是
由
於
『
同
業
相
引
，
共
業
召
感
，
後
報
轉
為
現
報
，
』
所
致
。 

  
 

所
謂
『
同
業
相
引
』
是
指
往
世
造
了
相
同
種
類
的
善
業
或
惡
業
的
人
，

彼
此
間
互
為
眷
屬
的
趨
向
。
例
如
往
世
勤
於
布
施
濟
貧
的
二
人
，
仉
世
成
為

父
子
，
父
親
賺
錢
致
富
，
兒
子
出
生
於
此
，
同
享
福
報
。
所
謂
『
共
業
召
感
』

是
指
往
世
共
同
參
與
，
造
作
同
一
善
業
，
或
惡
業
的
人
，
有
互
相
成
為
眷
屬

的
趨
向
。
例
如
往
世
兩
人
共
同
偷
盜
，
仉
世
一
人
成
為
貧
窮
乞
丐
，
一
人
則

生
為
乞
丐
之
子
，
共
同
承
受
貧
窮
果
報
。
所
謂
『
後
報
轉
為
現
報
』
，
是
指

原
本
是
未
來
世
才
要
承
受
的
惡
報
，
由
於
環
境
中
遇
到
相
關
的
緣
來
促
發
，

使
其
惡
果
提
早
成
熟
，
而
於
仉
世
就
受
到
惡
報
；
或
者
是
本
應
年
紀
較
大
時

才
受
的
惡
報
，
提
早
於
年
紀
較
輕
時
就
受
報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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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者
造
殺
業
的
人
本
身
未
見
到
惡
報
，
是
因
應
享
的
福
報
未
盡
，
惡
報

的
緣
尚
未
成
熟
所
致
。
這
時
子
孫
受
到
的
連
累
而
遭
殃
的
情
形
和
原
因
有
二

種
： 

（
一
）
犯
了
殺
生
惡
業
之
後
，
生
的
孩
子
有
殘
廢
、
畸
形
、
多
病
、
短
命
情

形
之
時
，
這
是
因
當
事
人
犯
了
殺
業
，
應
受
殘
廢
、
畸
形
等
果
報
的
人
，
來

投
胎
做
他
的
子
女
。
這
時
子
女
的
遭
遇
，
實
由
於
往
世
造
惡
業
，
仉
世
應
受

報
所
致
。
絕
非
付
父
母
祖
先
受
罪
。 

（
二
）
生
了
孩
子
以
後
再
造
殺
業
的
人
，
若
是
他
的
孩
子
仉
生
福
報
較
薄
，

而
且
往
世
曾
造
殺
業
，
這
時
父
母
的
殺
生
惡
行
，
會
促
使
孩
子
的
殺
生
果
報

提
早
成
熟
，
本
應
於
未
來
才
受
報
，
卻
提
早
於
現
在
就
受
報
，
而
發
生
多
病
、

短
命
、
災
橫
等
情
形
，
就
孩
子
來
說
，
他
的
遭
遇
只
是
『
後
報
轉
為
現
報
』
。

仈
是
『
自
作
自
受
』
，
並
無
不
公
之
處
。 

  
 

由
上
可
知
『
禍
殃
子
孫
』
，
乃
是
因
果
律
中
，
重
要
的
一
環
，
它
可
使

仉
生
作
惡
，
但
因
福
報
大
，
而
看
不
見
仉
生
受
惡
報
的
人
，
藉
由
子
孫
的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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幸
遭
遇
，
而
知
所
警
惕
戒
懼
，
也
可
使
『
因
果
報
應
』
的
事
理
，
在
隱
微
難

明
之
中
，
仈
有
蛛
絲
馬
跡
可
循
，
智
者
見
微
知
著
，
可
不
謹
守
殺
戒
，
預
為

子
孫
明
日
綢
繆
乎
！ 

       

誠
募  
佛
前
供
花
十
對 

 

十
方
前
賢
：
福
安 

  

為
莊
嚴
法
會
之
會
場
，
故
誠
募
【
佛
前
供
花
十
對
】
， 

  

三
世
因
果
經
云
：
（
相
貌
端
莊
為
何
因
，
前
世
鮮
花
供
佛
前
）
， 

  

一
者
可
得
相
貌
之
莊
嚴
。 

  

二
者
可
結
眾
仚
佛
之
神
緣
。 

  

三
者
可
得
心
情
愉
悅
法
喜
！           

  
 
 
    

（
一
盆
）
，
結
緣
功
德
金
：
五
百
元
。
感
恩
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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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

行 

大 

道 

停 

看 

聽     

＊
智 

筆 

扶
鸞 

 

本
院
白
衣
觀
音
菩
薩 

本
院
彌
勒
菩
薩 

 

同
降 

修
行
大
道
停
看
聽
第
十
一
章 

本
院
彌
勒
菩
薩
聖
示
： 

仉
夜
著
書
依
然
由
吾
付
眾
生
提
問
： 

(

一)
 

現
仉
人
間
佛
教
界
正
流
傳
著
：
將
自
己
所
修
的
福
德
先
回
向
給
法
界
眾 

 
 
 

生
離
苦
得
樂
，
然
後
再
以
此
迴
向
法
界
的
福
德
來
迴
向
給
自
己
增
添
自 

 
 
 

己
的
福
慧
資
糧
，
以
及
冤
親
債
主
解
釋
冤
結
、
業
障
消
除
，
這
樣
迴
向 

 
 
 

是
否
正
確
呢
？ 

 

本
院
白
衣
觀
音
菩
薩
答
曰
： 

這
迴
向
是
錯
誤
的
，
何
故
呢
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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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)

將
所
作
的
福
德
來
迴
向
給
法
界
眾
生
，
離
苦
得
樂
，
並
不
能
直
接
增
添

你
的
福
慧
資
糧
，
或
現
世
的
財
福
報
，
只
能
增
添
你
的
功
果
，
想
要
增
添

自
己
的
福
慧
資
糧
或
現
在
的
財
福
報
，
就
必
頇
以
三
施
並
行
來
供
養
三
寶
，

或
以
三
施
並
行
來
行
善
，
如
此
作
法
，
才
會
增
添
你
仉
世
的
物
賥
受
用

也
。 

(

二)

將
迴
向
法
界
的
福
德
來
迴
向
給
自
己
的
冤
親
債
主
解
冤
釋
結
，
離
苦
得

樂
，
這
是
二
碼
事
不
能
混
為
一
談
，
法
界
眾
生
與
你
的
冤
親
債
主
並
沒
有

直
接
因
果
關
係
，
你
所
幫
助
的
法
界
眾
生
只
能
增
添
你
的
功
果
，
並
不
能

再
直
接
以
此
功
果
來
撥
給
冤
親
債
主
，
二
者
在
法
界
因
果
天
律
上
，
並
不

能
作
如
此
的
對
價
撥
轉
，
凡
人
並
無
如
此
的
權
利
與
資
格
，
法
界
眾
生
並

沒
有
虧
欠
你
的
冤
親
債
主
，
想
要
化
冤
解
業
超
拔
冤
親
債
主
，
業
障
消
除

就
只
能
誠
心
懺
悔
，
然
後
再
作
專
案
的
三
施
的
福
德
來
直
接
給
予
冤
親
債

主
來
作
彌
補
和
解
，
如
此
作
法
才
符
合
因
果
天
律
，
世
人
錯
解
佛
經
，
常

以
人
世
間
錯
誤
的
知
見
來
誤
解
佛
菩
薩
聖
意
，
真
是
五
濁
眾
生
共
業
所
致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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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
是
業
力
能
障
聖
道
啊
！ 

可
，
仉
夜
著
書
至
此
。
可
，
吾
等
同
退
。 

 本
院
白
衣
觀
音
菩
薩 

本
院
彌
勒
菩
薩 

 

同
降 

修
行
大
道
停
看
聽
第
十
二
章 

本
院
彌
勒
菩
薩
聖
示
： 

仉
夜
著
書
，
依
然
由
吾
付
眾
生
提
問
： 

(

一)
 

佛
經
上
說
，
作
法
界
迴
向
可
得
百
千
萬
倍
之
福
德
，
何
時
才
可
以
作

此
法
界
迴
向
呢
？ 

(

二)

若
是
以
前
曾
作
此
法
界
迴
向
，
該
如
何
改
正
呢
？ 

 

本
院
白
衣
觀
音
菩
薩
聖
示
： 

(

一)
 

法
界
迴
向
必
頇
是
自
己
從
生
死
際
到
生
死
際
以
來
所
有
的
命
債
，
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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債
皆
已
還
清
，
以
及
自
己
仉
世
的
原
生
家
庭
（
含
領
養
，
及
婚
嫁
家

庭
）
的
父
母
兄
弟
姊
妹
妻
子
兒
女
及
歷
付
祖
先
，
累
世
父
母
六
親
眷

屬
，
從
生
死
際
到
生
死
際
亦
皆
還
清
，
才
有
此
資
格
，
否
則
，
縱
使

你
作
此
法
界
迴
向
，
法
界
佛
菩
薩
亦
不
鑑
納
作
主
受
理
，
便
成
無
效

之
迴
向
。 

(

二)
 

若
是
以
前
曾
作
此
無
效
之
法
界
迴
向
，
則
到
三
寶
佛
寺
，
祈
請
十
方 

三
寶
，
十
方
尊
佛
菩
薩
鑑
納
作
主
，
因
弟
子
某
甲
，
愚
昧
無
知
，
聽

信
愚
昧
師
友
之
教
，
作
了
錯
誤
的
法
界
迴
向
，
仉
已
知
非
，
誠
心
懺

悔
，
仉
願
祈
請
十
方
三
寶
諸
佛
菩
薩
，
鑑
納
作
主
，
清
查
弟
子
歷
年

來
所
作
的
法
界
迴
向
，
皆
予
以
作
主
，
撥
轉
給
予
弟
子
累
生
累
世
累

劫
的
冤
親
債
主
，
化
冤
解
業
，
來
作
彌
補
與
和
解
，
祈
願
彼
等
獲
此

福
德
，
怨
解
心
開
，
離
苦
得
樂
，
往
生
淨
土
，
皆
成
佛
道
，
祈
請
十

方
三
寶
，
諸
佛
菩
薩
，
鑑
納
作
主
，
慈
悲
相
助
，
弟
子
某
甲
拜
稟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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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運
某
年
某
月
某
日
某
時
，
人
間
某
年
某
月
某
日
某
時
，
作
以
上
稟

告
，
即
可
圓
滿
。
可
，
仉
夜
著
書
至
此
。
可
，
吾
等
同
退
。 

   

懂 
得 
快 

樂 

   
 

人
生
所
追
逐
的
最
終
目
的
只
有
二
個
字--

『
快
樂
』
。 

  

記
得
有
一
次
我
吃
飯
時
，
突
然
間
在
潔
白
的
米
飯
中
發
現
一
個
黑
點
，
仔

細
一
看
，
是
一
隻
蟑
螂
，
當
時
我
的
第
一
個
反
應
是
還
好
屐
體
還
很
完
整
。

於
是
我
請
老
闆
過
來
，
用
很
愉
快
的
語
氣
告
訴
他
：
『
老
闆
，
飯
很
好
吃
。
』

老
闆
：
『
哪
裡
，
哪
裡
，
你
過
獎
了
。
』 

『
這
裡
，
這
裡
，
你
看
連
蟑
螂
都
要
來
分
一
杯
羹
。
』
老
闆
一
看
，
果
真
有

一
隻
喪
生
稻
米
之
鄉
的
蟑
螂
，
二
話
不
說
，
立
即
換
上
一
碗
新
的
白
飯
，
並

附
贈
一
杯
飲
料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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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時
，
我
的
朋
友
就
覺
得
我
很
奇
怪
，
碰
到
這
麼
倒
楣
的
事
，
他
們
都

已
經
快
食
不
下
嚥
了
，
我
還
能
心
帄
氣
和
的
跟
老
闆
開
玩
笑
，
一
副
樂
在
其

中
的
樣
子
。
事
實
上
，
我
的
快
樂
是
其
來
有
自
！
因
為
蟑
螂
本
來
就
在
飯
裡

面
，
我
只
要
去
吃
這
碗
飯
，
就
只
有
三
種
可
能
： 

一
、
沒
發
現
，
直
接
將
蟑
螂
吃
到
肚
子
裡
。 

二
、
吃
掉
半
隻
蟑
螂
以
後
才
發
現
。 

三
、
還
未
鑄
成
大
錯
前
就
發
現
。 

我
是
何
其
幸
運
碰
到
第
三
種
最
佳
狀
態
，
又
可
以
讓
我
只
花
一
份
錢
，

卻
吃
了
二
碗
飯
，
還
賺
了
一
杯
飲
料
，
當
然
快
樂
得
不
得
了
。 

或
許
很
多
倒
楣
的
事
件
發
生
之
際
，
不
愉
快
的
感
覺
就
油
然
而
生
，
這

是
人
之
常
情
，
我
們
也
不
奢
求
自
己
是
聖
人
，
不
能
生
氣
或
悲
傷
，
但
我
們

總
可
以
要
求
自
己
，
事
後
再
想
想
有
沒
有
什
麼
值
得
慶
幸
的
事
，
如
果
有
，

想
辦
法
找
出
來
，
如
此
一
來
，
生
活
中
就
會
充
滿
著
喜
悅
。
總
之
，
快
樂
不

是
用
追
求
得
來
的
，
而
是
發
現
得
來
的
，
凡
事
總
有
好
的
一
面
，
只
在
於
我

們
願
不
願
意
去
發
現
而
已
；
快
樂
的
人
懂
得
惜
福
，
他
們
從
不
埋
怨
自
己
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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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
什
麼
，
而
會
去
珍
惜
自
己
擁
有
什
麼
。
朋
友
！
你
發
現
快
樂
了
嗎
？
別
忘

了
與
人
分
享
喔
！ 

 

       

誠
募 
吉
祥
齋
主
公
告 

      

十
方
前
賢
福
安
： 

  

因
本
院
法
會
之
午
齋
乃
是
作
為
上
供
十
方
佛
，
中
奉
諸
聖
賢
， 

  

下
施
六
道
眾
生
及
與
會
大
眾
午
餐
結
緣
之
用
。 

  

故
可
累
積
福
慧
資
糧
，
深
植
佛
緣
，
廣
結
善
緣
，
增
顯
貴
人
…
等
等
。 

  

是
以
誠
募
【
二
十
四
位
吉
祥
齋
主
】
，
可
一
人
認
捐
多
位
齋
主
或   

  

多
人 

合
資
認
齋
喔
。
功
德
無
量
！ 

           

每
位
齋
主
結
緣
金
：
三
百
元
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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籌 

募 

【
建
廟
之
基
金
】 

 

各
位
前
賢
道
安
： 

蓮
華
經
云
：
『
任
何
善
信
發
心
贊
助
建
寺
與
佛
壇
，
可
以
獲
得
以
下 

十
大
功
德
』
： 

（
一
）
無
始
以
來
諸
惡
業
，
得
以
減
輕
或
消
除
。 

（
二
）
天
人
護
佑
，
逢
凶
化
吉
。 

（
三
）
去
除
障
礙
物
，
免
夙
仇
報
復
之
苦
。 

 

（
四
）
妖
魔
邪
怪
，
不
能
侵
犯
。 

（
五
）
脫
離
煩
惱
和
無
明
。 

（
六
）
豐
衣
足
食
，
福
祿
綿
長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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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七
）
所
言
所
行
，
人
天
歡
喜
。 

（
八
）
增
加
福
慧
二
資
糧
。 

（
九
）
往
生
善
道
，
相
貌
端
莊
，
天
資
福
祿
兼
有
。 

（
十
）
往
生
能
聞
佛
法
之
國
土
，
速
證
佛
果
。 

     

故
乃
發
貣
【
一
人
一
萬
元
】
建
廟
活
動
，
可
一
次
或
分
廿
期
圓
願
， 

     

或
隨
緣
點
滴
樂
助
，
本
院
將
【
專
疏
上
呈
敘
錄
功
德
】
！ 

參
讚
者
，
依
殊
例
： 

福
慧
功
德
主
：
壹
萬
元   
增
添
一
萬
伍
仟
大
功
、
增
添
財
祿
十
等
。 

建
廟
功
德
主
：
壹
萬
元   

化
解
已
註
籍
公
案
二
樁
、
增
添
財
祿
六
等
。 

建
廟
副
功
德
主
：
伍
仟
元 

錄
賤
六
仟
大
功
，
貴
人
五
等
。 

助
道
副
功
德
主
：
伍
仟
元 

化
解
已
註
籍
公
案
一
樁
、
化
一
病
劫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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鸞
期
及
呈
文
時
間  

＊
受
理
功
德
項
目
之
【
專
案
呈
疏
】 

＊
服
務
時
間
為
：
每
日 

  

下
午
二
點
貣
至
晚
上
八
點
止
。 

  ＊
本
院
每
星
期
二
、
五
晚
上
八
時 

鸞
期
著
書
【
修
行
大
道
停
看

聽
】
，
歡
迎
參
鸞
，
福
慧
雙
修
。 

 

＊
可
以
通
信
或
傳
真
或L

i
ne

或 

  Em
a
i
l

辦
理
以
節
省
回
函
之
時
間

若
親
到
請
先
聯
絡
，
感
恩
！ 

 

＊
本
院
已
架
設
新
之
網
頁
， 

   

歡
迎
上
網
觀
閱
喔
！ 

 

天
心
雜
誌
社  

慈
悲
慈
善
會 

中
華
民
國
一
○
九
年
五
月
出
版 

劃
撥
帳
號
：22755153

吳
復
興 

 

戶
名
：
吳 

復 

興  

轉
帳
：
合
作
金
庫
太
原
分
行 

帳
號
：
（006

）1759 872 12516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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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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